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8〕第2号

申请人某公司不服瓦房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703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于2018年1月12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703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申请人称：第三人刘某某是其单位职工，但受伤地点是在瓦房店明道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且因该公司员工明知产品和机器加工范围不相符，还执意操作机器，导致第三人受伤，瓦房店明道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第三人所受伤害与申请人无关，请求复议机关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一、工伤认定程序合法。第三人于2017年10月18日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当日受理并分别向第三人和申请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副本》及《伤亡举证通知书》。2017年11月15日作出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703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送达。二、第三人与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第三人与申请人已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13年5月20日起至2023年5月20日止。三、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情形，应予认定为工伤。第三人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表述：2017年8月31日上午11时左右，刘某某因工作需要被单位领导派去王荣保持架厂（瓦房店明道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做现场技术指导，因轴承套圈压碎飞溅将左眼崩伤。申请人在申请表用人单位意见栏中写到“同意申请工伤认定，所填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申请人在收到被申请人送达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伤亡事故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申请书副本》向被申请人提交了答辩意见，并在答辩意见中承认第三人受伤的事实和经过。综上，第三人所受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应认定为工伤。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7036号工伤认定决定。

第三人称：第三人是申请人瓦房店光达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的职工，是由申请人安排第三人到瓦房店明道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为申请人干活时受伤的，因此第三人构成工伤。请求复议机关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刘某某是申请人瓦房店光达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管理人员兼车间主任，与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7年8月31日11时许，申请人派第三人到王荣保持架厂指导压轴承套，在压套过程中，由于对方公司员工用力过猛，把轴承压碎，碎片崩进第三人左眼致伤。2017年10月18日，第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审查后，被申请人依法受理，并向第三人和申请人分别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决定书》、《伤亡举证通知书》及《工伤认定申请表副本》。2017年11月15日,被申请人作出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703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第三人所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认定工伤范围，认定为工伤。

上述事实有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合同书、住院病例、伤亡事故答辩意见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对工伤事故作出的认定，是劳动保障部门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实施的行政确认行为，其具有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

本案中，根据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关于申请人提出第三人的受伤地点是在王荣保持架厂而非申请人公司，本机关认为，第三人出现在王荣保持架厂现场指导压轴承套，系受申请人指派，应当视为工作场所的延伸。因此，第三人刘某某所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认定工伤范围，应认定为工伤。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本机关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的瓦人社工伤认字第091703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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